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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523735664]采购合同书
合同编号：
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983077498644J
乙方：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211055811476G
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产品基本情况
	序号
	QAD码
	名称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（元）
	未税金额（元）
	增值税税额（元）
	含税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scs0004574
	主驾调角器圆盘总成L
	件
	3,424
	15.60 
	53401.39 
	6942.18 
	60343.57 
	

	2
	scs0004572
	副驾调角器核心件L
	件
	3,424
	15.60 
	53401.39 
	6942.18 
	60343.57 
	

	3
	scs0004570
	副驾调角器圆盘总成R
	件
	3,424
	15.60 
	53401.39 
	6942.18 
	60343.57 
	

	4
	scs0004568
	主驾调角器核心件R
	件
	3,424
	15.60 
	53401.39 
	6942.18 
	60343.57 
	

	5
	SLT0011861
	通风加热集成控制器线束总
	件
	24
	99.81 
	2395.44 
	311.41 
	2706.85 
	

	6
	SLT0010992
	减震座椅座垫加热垫总成
	件
	24
	20.15 
	483.60 
	62.87 
	546.47 
	

	7
	SLT0010873
	靠背加热垫总成
	件
	24
	18.38 
	441.16 
	57.35 
	498.51 
	

	8
	BEC0010272
	欧马可副驾驶SBR
	件
	1,100
	14.76 
	16236.00 
	2110.68 
	18346.68 
	

	9
	[bookmark: _GoBack]scs0004521
	调角器涡簧
	件
	16,000
	2.04 
	32640.00 
	4243.20 
	36883.20 
	

	10
	SLT0011313
	侧翼气袋支撑总成
	件
	300
	11.76 
	3528.00 
	458.64 
	3986.64 
	

	11
	SLT0011274
	气腰托总成
	件
	300
	8.10 
	2430.00 
	315.90 
	2745.90 
	

	12
	SLT0011998
	小背固定背板
	件
	300
	6.64 
	1992.00 
	258.96 
	2250.96 
	

	13
	SLT0011997
	主驾背板
	件
	300
	6.89 
	2067.00 
	268.71 
	2335.71 
	

	14
	SLT0011992
	副驾靠背背板
	件
	300
	7.75 
	2325.60 
	302.33 
	2627.93 
	

	15
	SLT0011197
	翻转背板本体
	件
	300
	17.53 
	5259.00 
	683.67 
	5942.67 
	

	16
	SLT0010900
	一级调节调角器总成RH
	件
	512
	14.21 
	7275.52 
	945.82 
	8221.34 
	

	17
	SLT0010896
	一级调节调角器总成LH
	件
	512
	15.94 
	8161.28 
	1060.97 
	9222.25 
	

	18
	SLT0010890
	二级调节调角器总成
	件
	512
	14.57 
	7459.84 
	969.78 
	8429.62 
	

	19
	SLT0010435
	右侧手动调角器总成
	件
	512
	17.65 
	9036.80 
	1174.78 
	10211.58 
	

	
	
	合计
	
	34,716
	338.57 
	315336.79 
	40993.78 
	356330.57 
	



第二条：合同总价款  
合同总价款     356330.57   元，人民币大写    叁拾伍万陆仟叁佰叁拾元伍角柒分           ，含增值税税额，增值税税率为   13  %。
备注：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国家税收政策或销售方增值税纳税人类别发生变化，增值税税率/征收率调整，双方将维持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不变，并以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为计税基础，按照调整后的税率/征收率相应调整本合同相关的价格，并按照规定就调整后的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三条　质量标准：产品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，并符合甲方要求同时满足合同目的。 
第四条　付款方式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采用下列第（ ）种付款方式。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。
1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支付给乙方。
2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以电汇或商业汇票预付总价款的30%。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将剩余价款支付给乙方。
第五条　包装与运费：乙方提供符合产品特点及运输的包装。并承担运费。
第六条  交货期及验收：
1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。
2、甲方收货后7日内进行验收，如有不合格产品，甲方及时向乙方反馈，有权决定更换、退货或按质论价。因此导致交货迟延的，乙方应当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。
第七条　违约责任：
1、 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承担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。
2、 产品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应承担甲方全部损失。
第八条　免责事宜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九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十条　执行期间，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第十一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及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甲方: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乙方: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本合同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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